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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

　　2011年6月3日，南昌某小区A栋二楼以上的42户居民集体为一件事情所困扰该楼栋二楼的海鲜酒楼“太吵了”。

　　原来，该栋楼层二楼整层被开发商开设了集棋牌、唱歌、餐饮为一体的时尚海鲜酒楼，酒楼的引风机及半夜营业产生的噪声对楼上住户形成了严重的干扰。

　　另外，该酒楼位于二楼西边破墙而出的烟囱顺着楼栋的墙壁向上延伸，达到住宅楼6层的高度，平时产生大量油烟，造成了居住环境的污染。

　　为此，42户住户强烈要求开发商尽快消除引风机、半夜唱歌打牌的噪音，并拆除烟囱，治理污染、合理排烟，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还小区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然而，开发商给出了一份委托当地环境监测站作出的《环境质量检测报告书》，称酒楼符合国家环境相关标准，不存在噪音及排放污染问题，由此产生纠纷。（首席记者程呈整理）

　　断案

　　法院审理后认为，开发商在该住宅楼二楼经营酒楼，产生的噪音和排放的油烟对二楼以上住户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干扰，且造成了该住宅区内的环境污染。该楼二楼以上42户居民和开发商经营的酒楼系相邻双方，应本着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来处理相邻关系。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项之规定，开发商作为环境噪声污染的加害方，应由其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行为和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开发商仅提供其单方委托的某环境监测站作出的《某苑环境质量检测报告书》，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检测单位及检测人员具有相关检测资质，故不能证明其检测结果的合法性、客观性，该42户居民也不予认可，为此对于开发商主张自己排污行为合法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住户重新鉴定的要求，法院委托的环境监测站所做出的环境质量监测报告书显示，该酒楼在营业过程中，噪声已达到65分贝，超过国家《城市区域环境噪音标准》规定的“在居民区内，户外允许噪音级昼间为50分贝，夜间为40分贝”标准，显然对上述42户居民正常的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开发商作为致害方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判决开发商自行拆除酒楼灶间的引风机，同时将烟囱升高至该楼栋的最高点，并减少污染，同时严格规定酒楼晚间经营时间，消除噪音。

　　（南昌市东湖区法院胡振艺 周志伟）

　　作者：程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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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过后，位于大梅沙内的云顶天海小区内突然飘起了油烟味——一家名叫重庆乌江活鱼馆的小餐馆开业后，让小区部分居民坐在家中就可以猜到餐馆正在下锅的菜品。对居住环境品质要求较高的业主开始了持续不断的投诉，以改变这一生活状况。昨日，盐田区环保局环保科表示，近期拟对这家餐馆采取停业措施。
云顶天海小区并没有架空层，餐馆就开在了一楼，二楼便是业主的住房，餐馆的商铺用房是向小区开发商万泽地产租下的。而按照相关环保法规，住宅楼宇如相邻楼层为居住用房，则商铺不得作为餐馆使用。那么，开发商为何将物业出租做餐馆？对此，小区管理处万泽物业的经理王永峰解释称：“在餐馆装修时，我们就向万泽地产反映，认为做餐馆会扰民。万泽地产的答复是，如果租房经营合法，那就开；如果不合法，那就让政府来监管。万泽地产的商铺要出租赢利，我们也没办法。”
餐馆老板李先生向记者坦承，目前餐馆并未办理环评手续。他认为，自己创业不易，也尽量采取措施减弱油烟对环境的影响，例如专门架设了烟囱直通到楼顶以便于排烟。但这条巨大的烟囱，也遭到了业主的投诉。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这条大烟囱利用了物业的共用部位，应当征得相关业主、业主大会和物业管理企业的同意。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餐馆未通过环评，但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餐馆许可等手续均齐全。对此，盐田区环保局环保科负责人解释，在以前的餐馆手续办理过程中，环保是前置审批，未获环保审批无法取得工商营业执照。但后来改变成了并联审批，餐馆业户可以分别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环保审批手续，导致环保部门在餐馆开业前无法进行监管。这位负责人肯定地说，他们在接到业主投诉后，已经查实该餐馆未获环保审批，近期将责令其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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